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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城區議會  

潘國華主席：  

要求監管紅磡區內店舖的不良營銷手法  

在去年 12 月 1 日紅磡分區委員會（ 2014-2016）第 7 次會議上，

有委員提交上述標題的文件，經討論後，與會委員一致同意，要求將

有關議題提升到區議會層次，並要求本人作為分區會及區議會的橋

樑，轉達委員的關注及建議。  

現謹將有關建議詳錄如下：  

紅磡分區委員會於近日會議中對訪港旅客於紅磡民樂街珠寶店

因購物糾紛而被毆斃一事十分關注，委員希望商務及經濟發展局（簡

稱當局）能保障旅客權益，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，以維護本港聲譽。 

紅磡分區委員會提出以下建議：  

1.  請當局與國家旅遊局商討長遠政策，從源頭堵截零團費、負

團費或影子團友等不良旅行團赴港；  

2.  敦促旅遊業議會在各旅遊購物熱點派發宣傳單張及張貼海

報，教導內地旅客並非必須購物，若旅客被迫購物，可致電

警方求助；  

3.  敦促旅遊業議會需強制會員及其聘用的旅遊車公司張貼以

上告示；以及  

4.  敦促旅遊業議會提醒店方海關會就不良營銷手法嚴正執

法，如涉嫌干犯非法禁錮或刑事恐嚇罪行，警方會作出檢控。 

5.  上述建議，冀旅遊業界能夠自律遵守，長遠而言，當局可考

慮成立法定監管機構。  

希望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上述事宜作出回應。  

九龍城區議員    

張仁康       

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  


